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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4-071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5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革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17名，代表股份711,878,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814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名，代表股份447,235,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548%。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6名， 代表股份264,

642,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6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通讯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总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票数（股） 比例

票数

（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1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710,983,276 99.8743% 0 0.0000% 895,100 0.1257% 通过

2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710,983,276 99.8743% 0 0.0000% 895,100 0.1257% 通过

3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710,983,276 99.8743% 0 0.0000% 895,100 0.1257% 通过

4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710,983,276 99.8743% 0 0.0000% 895,100 0.1257% 通过

5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024-2026）

711,739,476 99.9805% 0 0.0000% 138,900 0.0195% 通过

6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711,878,376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通过

7

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

向公司股东派发

2024年度中期股息

的议案

711,878,376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通过

8

关于确定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成员报酬的议

案

323,540,810 99.7340% 0 0.0000% 863,000 0.2660% 通过

9

关于确定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成员报酬的议

案

711,015,376 99.8788% 0 0.0000% 863,000 0.1212% 通过

10

关于续聘2024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02,602,723 98.6970% 589,143 0.0828% 8,686,510 1.2202% 通过

11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711,015,376 99.8788% 0 0.0000% 863,000 0.1212%

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12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

的议案

677,001,190 95.1007%

33,875,

281

4.7586% 1,001,905 0.1407% 通过

13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672,929,474 94.5287%

37,946,

997

5.3305% 1,001,905 0.1407% 通过

14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676,460,388 95.0247%

34,416,

088

4.8345% 1,001,900 0.1407% 通过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票数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 非独立董事选举

15.01 非独立董事刘革新 602,347,261 84.6138% 是

15.02 非独立董事刘思川 571,717,477 80.3111% 是

15.03 非独立董事葛均友 603,346,224 84.7541% 是

15.04 非独立董事周显祥 603,346,224 84.7541% 是

15.05 非独立董事贺国生 603,218,475 84.7362% 是

15.06 非独立董事王广基 597,598,437 83.9467% 是

16 独立董事选举

16.01 独立董事任世驰 600,966,063 84.4198% 是

16.02 独立董事高金波 565,548,786 79.4446% 是

16.03 独立董事王福清 608,825,474 85.5238% 是

17 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

17.01 监事万鹏 608,991,888 85.5472% 是

17.02 监事郭云沛 605,011,771 84.9881%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1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29,276,

102

99.6111% 0 0.0000% 895,100 0.3889%

2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29,276,

102

99.6111% 0 0.0000% 895,100 0.3889%

3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229,276,

102

99.6111% 0 0.0000% 895,100 0.3889%

4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229,276,

102

99.6111% 0 0.0000% 895,100 0.3889%

5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2024-2026）

230,032,

302

99.9397% 0 0.0000% 138,900 0.0603%

6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30,171,

2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向公司

股东派发2024年度中期股

息的议案

230,171,

2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确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成员报酬的议案

229,308,

202

99.6251% 0 0.0000% 863,000 0.3749%

9

关于确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成员报酬的议案

229,308,

202

99.6251% 0 0.0000% 863,000 0.3749%

10

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220,895,

549

95.9701% 589,143 0.2560% 8,686,510 3.7739%

11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29,308,

202

99.6251% 0 0.0000% 863,000 0.3749%

12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195,294,

016

84.8473%

33,875,

281

14.7174% 1,001,905 0.4353%

13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191,222,

300

83.0783%

37,946,

997

16.4864% 1,001,905 0.4353%

14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194,753,

214

84.6123%

34,416,

088

14.9524% 1,001,900 0.4353%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票数 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15 非独立董事选举

15.01 非独立董事刘革新 214,441,161 93.1659%

15.02 非独立董事刘思川 183,811,377 79.8585%

15.03 非独立董事葛均友 215,440,124 93.5999%

15.04 非独立董事周显祥 215,440,124 93.5999%

15.05 非独立董事贺国生 215,312,375 93.5444%

15.06 非独立董事王广基 209,692,337 91.1028%

16 非独立董事选举

16.01 独立董事任世驰 213,059,963 92.5659%

16.02 独立董事高金波 177,642,686 77.1785%

16.03 独立董事王福清 220,919,374 95.9805%

17 非职工监事选举

17.01 监事万鹏 221,085,788 96.0528%

17.02 监事郭云沛 217,105,671 94.3236%

3.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

过；

（2）议案8关联股东刘革新先生、刘思川先生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87,474,566股，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文泽雄律师和罗骜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24-027

优先股代码：140001、140007�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宁行优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40亿元，品种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5年末附有前

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票面利率2.50%。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用于补充公司二级资本。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24-026

优先股代码：140001、140007� � � � �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宁行优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宁波文化广场朗豪酒店。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华裕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9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326,084,

2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603,590,792股的65.5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2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51,206,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7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74,

877,6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

会议作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和2024年

财务预算计划》。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六）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年工作计划》。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

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

价报告》。

（九）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

价报告》。

（十）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

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十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资本管理履职情况

评估报告》。

会议同时听取了《监事会关于对公司2023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审计报告的意见》《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流动性风险管理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

况的专项意见》《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

例

弃权

弃权比

例

表决

结果

1.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324,441,

878

99.9620

%

1,291,

680

0.0299% 350,725 0.0081% 通过

2.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年度报告

4,325,685,

778

99.9908

%

47,780 0.0011% 350,725 0.0081% 通过

3.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财务决算报告和2024年财务预

算计划

4,325,682,

278

99.9907

%

50,280 0.0012% 351,725 0.0081% 通过

4.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4,326,021,

583

99.9986

%

62,700 0.0014% 0 0.0000% 通过

5.00 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4,321,016,

357

99.8829

%

1,334,

781

0.0309%

3,733,

145

0.0863% 通过

6.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工

作计划

1,021,071,

205

99.9950

%

50,280 0.0049% 1,110 0.0001% 通过

7.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325,684,

778

99.9908

%

47,780 0.0011% 351,725 0.0081% 通过

8.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4,325,683,

858

99.9907

%

47,980 0.0011% 352,445 0.0081% 通过

9.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4,325,683,

858

99.9907

%

47,980 0.0011% 352,445 0.0081% 通过

1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

履职评价报告

4,325,684,

468

99.9908

%

47,980 0.0011% 351,835 0.0081% 通过

11.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资本管理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4,325,683,

748

99.9907

%

48,700 0.0011% 351,835 0.0081%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

票，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4.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021,059,895

99.9939

%

62,700 0.0061% 0 0.0000%

5.00 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1,016,054,669

99.5037

%

1,334,

781

0.1307%

3,733,

145

0.3656%

6.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工作计

划

1,021,071,205

99.9950

%

50,280 0.0049% 1,110 0.0001%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朱和鸽、刘昕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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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张学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张学文先生（实际

控制人之一）持有公司股份31,403,7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2%，张学文先生计划在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6月6日至2024年9月4日，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以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累计不

超过2,939,87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1.5%。

公司于近日收到张学文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所持股份总数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张学文

持股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

31,403,717 16.02%

合 计 31,403,717 16.0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减持主体：张学文先生；

2、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3、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4、减持方式：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6月6日至2024年

9月4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

不超过（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备注

张学文 1,469,939 0.75% 集中竞价交易

张学文 1,469,940 0.75% 大宗交易

合 计 2,939,879 1.50%

7、张学文先生拟减持数量不超过2,939,8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5%。 若

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减持股份

比例不变，减持股份数量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8、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张学文先生于公司上市时承诺内容如下：

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应当向

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离职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7年8月8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直接或间接持

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本人将严格遵守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

关承诺，在相关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转让发行人股票。在

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本人转让发行人的股票总数不超过本人在所承诺的股票锁定

期满日所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20%；转让价格将按照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

双方协定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的110%；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转让股票

的价格下限和股票数量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如本人未能完全履行持股意向和股票锁定承诺的， 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1） 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 及时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

决，直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止；（3）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

受经济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4）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

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张学文先生2019年10月已离职，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张学文先生持股及任职期间

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已履行完毕，

张学文先生不存在与拟减持股份相关的仍在履行中的承诺，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

形。

2、因湖南盐津铺子控股有限公司、张学武先生、张学文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故上述3名

股东减持股份数量合并计算。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

续经营发生重大影响；

2、湖南盐津铺子控股有限公司、张学武先生、张学文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上述3名股东

减持股份比例合并计算，本次湖南盐津铺子控股有限公司、张学武先生不减持。

3、张学文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及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张学文先生承诺，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向公司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5、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

的不得减持的破发、破净，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

净利润30%的情形，其减持符合相关要求；

6、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张学文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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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浙江省台州市路桥

区横街镇亿利达路)。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晓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数264,196,0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65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数263,990,2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62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数205,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63%。

2、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计

1,909,700股，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909,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3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数205,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4,143,0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9%；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同意1,85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47%；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

份的2.77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陆志红女士、赵克薇女士、孙俊先生分别向大会提交

了2023年度述职报告，报告了独立董事2023年度履行职责情况，包括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工作。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3,991,4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6%；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 同意1,70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89.2863%；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股份的10.71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4,143,0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9%；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同意1,85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47%；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

份的2.77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4,143,0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9%；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同意1,85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47%；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

份的2.77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3,991,4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6%；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 同意1,70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89.2863%；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股份的10.71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4,195,0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 同意1,908,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股份的0.05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3,991,4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6%；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 同意1,70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89.2863%；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股份的10.71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授信规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3,991,4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6%；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 同意1,70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89.2863%；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股份的10.71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4,143,0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9%；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

权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0股。 同意1,856,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47%；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股份的0.0524%；弃权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2.722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3,991,4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6%；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 同意1,70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89.2863%；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股份的10.71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4,143,0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9%；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同意1,85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47%；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

份的2.77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264,196,081股。 同意263,991,48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6%；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1,909,700股。 同意1,70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89.2863%；反对2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股份的10.71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0%。

以上议案六、七、十一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详见同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002831� � � � � �股票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4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吴兰

兰女士通知，获悉股东吴兰兰女士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票已办理解质押和质押延期购回手

续，具体质押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吴兰兰 是 2,000,000 0.44% 0.21% 2023年5月25日 2024年5月13日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2,000,000 0.44% 0.21%

2、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延期购

回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原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吴兰兰 是

47,000,

000

10.32% 5.05% 否 否

2023年

5月25

日

2024年

5月25

日

2025年5

月25日

中 信证

券股 份

有限公

司

个人资

金需求

合计

47,000,

000

10.32% 5.05%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含

间接持股）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变动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变

动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吴兰兰 455,640,191 48.97% 207,690,000

205,690,

000

45.14% 22.11% 0 0 0 0

王华君 106,954,809 11.49% 44,800,000 44,800,000 41.89% 4.81% 0 0 0 0

合计 562,595,000 60.46% 252,490,000

250,490,

000

44.52% 26.92% 0 0 0 0

注：上述限售股相关内容不包括高管限售股情况。

二、股东质押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王华君、吴兰兰夫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兰兰女士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以上质押股

份无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吴兰兰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吴兰兰

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购回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并

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变动证明文件；

2、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股票质押变动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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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6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表决

权，现披露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有关

议案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有关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董

事会拟定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

15一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3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

3.00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8.00 关于2024年度银行授信及调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

9.00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特别提示：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议案8.00及议案9.00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

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

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

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5月15日、5月16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1号，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李宇轩、肖宇函

电话：0755-33873999-88265

传真：0755-29949816

电子邮箱：investor@szy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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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授权委托书（附件2）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2831” ；投票简称为：“裕同投票” 。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回避。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4年5月17日召

开的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

3.00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

7.00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8.00

关于2024年度银行授信及调整对子公司担保

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

9.00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委托人为个人的，应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应当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

位公章。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日


